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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动在常高校加快集聚高层次人才的意见

为加强在常高校师资队伍建设，支持高校引进紧缺高层次人

才，根据《龙城英才计划2023升级版》（常人才〔2023〕2号），

制订本意见。

一、资助对象、条件及资助政策

（一）资助对象和条件

1. 两院院士、发达国家院士等海内外精英人才；

2. 长江学者、国家重大人才工程A类专家、国家杰出青年科

学基金项目资助获得者、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；

3. 青年长江学者、青年国家重大人才工程A类专家、优秀青

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获得者、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

拔尖人才入选者、二级教授；

4. 列入年度招引计划目录的正高级或博士人才；

5. 部分国内知名院校博士研究生或部分境外知名高校取得

博士学位留学归国人才，入选省“双创博士”的高校人才，全国技

术能手。

以上人才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 由在常高校引进；

2. 为新引进或离开常州3年以上再回常州；

3. 引进人才应全职从事教学、科研或管理等工作，在引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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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连续工作3年以上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。

（二）资助政策

1. 新引进两院院士、发达国家院士等海内外精英人才采取

“一事一议”方式资助；

2. 新引进的长江学者、国家重大人才工程A类专家、国家杰

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获得者、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

入选者在与引进院校签订聘用合同之日前1年至后3年内购买我

市商品房（人才单独购买或与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共有）给予100

万元购房补贴；

3. 新引进的青年长江学者、青年国家重大人才工程A类专

家、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获得者、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

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、二级教授在与引进院校签订聘用合

同之日前1年至后3年内购买我市商品房（人才单独购买或与配

偶、父母、子女共有）给予50万元购房补贴；

4. 新引进的列入年度紧缺人才招引计划的正高级或博士人

才在与引进院校签订聘用合同之日前1年至后3年内购买我市商

品房（人才单独购买或与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共有）给予30万元购

房补贴；

5. 新引进的部分国内知名院校（见附件2）博士研究生或部

分境外知名高校（见附件3）取得博士学位留学归国人才和全国

技术能手，人才在与引进院校签订聘用合同之日前1年至后3年内

购买我市商品房（人才单独购买或与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共有）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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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12万元购房补贴；

新引进的入选省“双创博士”的人才在与引进院校签订聘用

合同之日前1年至后3年内购买我市商品房（人才单独购买或与配

偶、父母、子女共有）给予15万元购房补贴。（已领取名校博士

购房补贴的补足至15万元）

二、申请、确定程序

1. 编制紧缺人才招引计划。在常院校于每年12月向市人社

局提交下一年度紧缺人才招引计划；根据我市重点产业发展需

求、人才紧缺程度（学校连续两年未能引进）、年度预算等情况，

经专家评审会评议后，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确定下年度紧缺人才

招引计划。

2. 申领购房补贴提交申报材料：

（1）《常州市“龙城英才计划”高校高层次人才申报表》；

（2）人才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（3）人才的荣誉证书、最高学历学位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

书（取得境外学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

位认证书）、或职称（专业技术资格）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（4）人才与引进院校签订的3年以上聘用合同复印件；

（5）签订聘用合同之日起至申报时，且超过连续6个月以上

的社保缴纳证明、人社部门同意的聘用证明材料；

（6）境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归国人才需提供毕

业院校排名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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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材料提交地址：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处，市行政中心1-B-812，

联系电话：85681920）

3. 市人社局进行材料审核。

4. 提交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研究确定，并发文。

三、政策兑现

购房补贴：由人才本人按《常州市“龙城英才计划”购房补贴

申领管理办法》向市住建局申领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 引进人才须在签订聘用合同之日起1年内提出资格申请，

逾期视作放弃。

2. 引进人才须在市委人才办发文确认后3年内提出购房补

贴申请，逾期视作放弃。

3. 2024年6月1日及以后引进的人才适用本意见。

4. 本意见由市委人才办、市人社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 在常高校名单

2. 部分国内知名院校名单

3. 部分境外知名院校名单

4. 常州市“龙城英才计划”在常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

资助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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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在常高校名单

常州大学

江苏理工学院

常州工学院

河海大学常州校区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

南京医科大学常州校区

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

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
建东职业技术学院

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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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部分国内知名高校名单

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

中国科学院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复旦

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浙江大

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山东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华中

科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四川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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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部分境外知名高校名单

人才引进年度，人才在境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毕业院校位列

《泰晤士高等教育》世界大学排名或QS世界大学排名或《美国

新闻与世界报道》世界大学排名或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公

布的世界200强高校名单。医学类博士毕业院校还可以是位列QS

世界大学医学院排名、软科世界一流学科医学类排名或ESI临床

医学全球排名前100强院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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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常州市“龙城英才计划”

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申报表

申请人 性别 出生年月

毕业院校
毕业院校排名

（境外）

学历

学位
专业学科领域

职称 国籍 身份证或护照号

单位

名称

岗位

职务

荣誉

称号

或入

选省

级以

上人

才计

划情

况

学习

工作

经历

（大学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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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

本人

确认

以上所附本人情况完全属实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引才

单位

意见

根据规定，现申请我校引进人才购房补贴 万元，请予批准。

盖章

年 月 日

市人

社局

审批

意见

经审核，同意资助 万元。

盖章

年 月 日


